抚顺市生态环境局

环境违法行为典型案例
一、关键字

违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案

二、基本案情
2024年8月 27 日，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对某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，根据排污许可证要求，该单位每半年应对水泥装车排放口及散装排放口开展自行检测一次。经查，该单位2023年上半年有水泥销售记录，使用上述两个排口，但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对上述两个排口开展自行检测。

三、行政执法情况
鉴于该企业能够积极配合检查，系初次违法,并已及时按要求改正违法行为，且未对外部环境造成污染,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: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,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,不予行政处罚。”根据《抚顺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规定（试行）》序号153规定，市生态环境局决定对该企业免于行政处罚。  

四、典型意义

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机制，充分展现生态环境领域柔性执法理念，是践行依法建设良好营商环境要求的具体体现，在行政执法过程中，对于违法情节轻微、未造成环境污染且能够积极落实整改的企业，通过采取教育规范为主，实施行政指导、教管结合、责令改正等柔性措施，帮助企业纠正违法行为，提升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意识，推动企业主动守法，让企业既能意识到该行为带来的后果，又能真正感受到“有温度的执法”，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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